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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聯盟]的組成 - [港島多個關注團體]

本聯盟明白當局欠缺資源，無法滿足市區重建的需
要，故希望加快修訂《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條例》，將申請強制拍賣門檻降至八成，冀能加快
財團成功收購物業，以助市區重建速度，又可為舊
樓小業主創造「套現」機會；但若政府不小心從長
計議，只會讓財團更容易剝削更多小業主，用更低
的成本完成收購，造成更多的受害者，市區重建速
度卻未能如願邁進，反之市區規劃卻因發展商祇求
私利往往而被破壞。

修訂強制售賣條例草案意見書



降低強制收樓的申請門檻後，以為發展商會感恩而
提高收購價，以至加速收購，令重建速度加快

強制拍賣門檻

100% 90% 80% 70%



現實上降低申請門檻，令收購比較容易，發展商祇
會藉此機會再壓低收購價，導致重建速度不變，反
而會倍增受害者的數目。

強制拍賣門檻

100% 90% 80% 70%



反對降低強制收樓的申請門檻

發展商收樓的目的，非為重建，而祇為賺取利潤，原本
在九成門檻下總收購價要十億成本，若降低八成，因風險
較低，總收購價便會降低至八億，但：

因修例並沒有強制發展商要因收購成本降低而回饋業主修例並沒有強制發展商要因收購成本降低而回饋業主，
故必然會順勢壓價才收購，阻礙重建速度，然後又辯解
有兩成業主叫天價，到時又要求再降低申請門檻至七
成；

又因修例不能強制發展商去重建那些無暴利的舊樓，結果
並無解決到有大量舊樓未能及時重建的需要；

事實上修例亦沒有強制發展商要保障被迫放棄業權的業
主，能重獲以前的生活水準；

修例祇是讓發展商合法地去剝削更多小業主，必然造成更修例祇是讓發展商合法地去剝削更多小業主，必然造成更
多的受害者，多的受害者，更多的的更多的的不公平和不公義不公平和不公義。。



合和收購了同濟中學已超過合和收購了同濟中學已超過

弍十多年，弍十多年，但不作重建發但不作重建發
展，亦即重建發展被凍結了展，亦即重建發展被凍結了
弍十多載了。加快收購物業弍十多載了。加快收購物業
速度有甚麼用呢？速度有甚麼用呢？

金朝陽集團2009年5月27日透過
強制拍賣方式投得銅鑼灣希雲街
４８至５０號一棟商住物業，預
計短期內都不會發展，故暫時用
作收租為主，此亦即表示重建發
展項目會被凍結多年。



在宣傳上修例祇是針對
些殘舊的舊樓，但發展
商可引用此例強售一些
優質的舊樓，如：
肇輝臺1號

肇輝臺2D號

發展商必然會強吞此類發展商必然會強吞此類
““肥肉肥肉””，因根據土地審，因根據土地審
裁處所判的先例，無電裁處所判的先例，無電
梯的大厦已列為到達物梯的大厦已列為到達物
理周期的末期。理周期的末期。



修例影響最大的是較矮商住樓宇修例影響最大的是較矮商住樓宇
((易食的肥肉，易食的肥肉，因為要利誘八成樓上住宅相對容易因為要利誘八成樓上住宅相對容易))

灣仔道後的活道灣仔道後的活道銅鑼灣禮頓道旁的
希雲街



降低強制收樓的申請門檻的假像

阿婆無錢維修物業，又要上樓梯很辛苦，想套現改
善環境，如果降低門檻，便可早日夢想成真。

但如果降低了門檻，阿婆便要晚晚發噩夢。

重建後有電梯的大厦，阿婆無資格入住，套現的錢會
因各類的支出而被扣去大部分，剩餘的祇能購買更差
的樓宇，阿婆你要住遠些，辛苦你還要多走幾步路和
行多幾層樓梯了。

阿婆當你知道地鋪坐輪椅被強售的阿叔的字慘況，你
每日會為他流淚，因他已經無可能再開地鋪，還要
年過八十的阿媽天天陪著去密識無障礙的住所，恐怕
未找到新住所時，本來套現的錢已花光了。



被強售者與阿婆真誠對話

阿婆如要賣樓為甚麼一定要賣給大地產商？可以找地產經
紀，為甚麼一定要被大地產商綑綁六個月呢？地產經紀出
價不一定低過大地產商，可否知道你或許多賺一些錢，但
我的業權卻被迫剝奪，難道你認為多賺一些錢的意願重要多賺一些錢的意願重要
過一個人擁有業權的權利過一個人擁有業權的權利嗎？可否知道意向書祇單方面有
利大地產商，許多承諾是無法律約束力的？

阿婆如要維修物業，可以經立案法團利用大厦公契，祇要
過半數業主贊成便可進行維修，毋須等八成，如果經濟有
問題，可向社署求助。

如果降低門檻修例至八成，他日一定要求修例至七成、六
成甚至五成，到時受害的人便更多，阿婆你以為可以免疫
嗎？當你遇到的時候，即使你幾不自願，也要被迫遷
出。



造成農作物失收，造成農作物失收，不是因為不是因為““大舊大舊””大食的錯大食的錯
造成重建失控，造成重建失控，亦不是擁有舊樓業權者的錯亦不是擁有舊樓業權者的錯

比如：封建時代，有一個
村落，八成的村民都認為
當時農作物失收是因為
“大舊”大食所致，所以要
趕“大舊” 離開本來屬於他
自己的村落。

今天的香港是個文
明社會，還可以因
八成人要買賣謀利
而強奪他人擁有的
業權嗎？



結論

多數人的賺錢意願

不能夠凌駕(損害)

少數人的業權 (財產權-人權)

修例祇是助紂為虐

迫害舊樓業主

堅決反對降低申請門檻堅決反對降低申請門檻


